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鳴謝一 

各
昆
仲 

捐
來
經 

費
芳
名 

列
左 

林
德
仁 
趙 

器 

强 
謝
衡
南 
張
丙 

格
•
各
九
圖 
曾
柴 

林
立
榮 
何
簡
能 

黃
炎 
廖
鏡
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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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錢 
林
立
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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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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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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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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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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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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灘
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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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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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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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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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夾
片
打
街 

ffi
尾
械
銀
行 

二
楼
五
號
房

內
照
常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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蛮
委
託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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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溫
金
有
啓

售
者
本
店
前
沽
之
酥
餅
每
百
沽
價
二
圓
三*
 

今
減
至
每
百
沽
價
貳
圓

如
蒙
賜
顧
請
照
上
列
門
牌
寄
來
定
必
從
速
付 

上
以
應
好
市 
▲
電
話(
詩
麼)
箕
二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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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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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
话

海
外
襟
懷
暢
 

珍
.
儀
百
味
精
 

酒
逢
知
已
飮
 

樓
倚
美
人
迎
 

新
試
尖
芽
帝
 

張
羅
細
點
馨
 

廣
交
天
F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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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此
願
垂
靑

▼
0
▲
聯
安
戲
班
派
息
廣
吿

咨
者
本
公
可
初
定
章
程
每
股
額
派
入
塲
券 
條
但
認
股
逾
外
如 

未
領
入
塲
券
者
訂
毎
股
派
间
利
息
茲
照
原
議
而
行
准
期
是
月
二 

十
號
起
分
派
但
股
東
內
有
慮
領
息
者
仰
携3  
票
到
安
興
隆
問
司 

理
人
領
息
可
也
此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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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弟
向
日
爲
人
所
愚
誤
厠
身
於
阈
民
黨
今
迷
途
未
遠
覺
今
是 

而
昨
非
聲
明
脫
離
黨
籍
此
後
該
黨
乙
事
槪
不
與
聞
此
佈 

一 

始
路
埠
胡
持
亨
白

▼
。
▲
承
受
生
意
廣
吿

啓
者
域
多
利
境
廣
怡
興
生
意
原
日
係
家
聰
家
超
家
椒
在
豪
瑞
棟 

等
所
創
今
各
股
東
志
圖
別
業
愿
將
生
意
全
盤
什
物
架*
一
該
出 

項
與
同
興
堂
承
受
的
於
新
曆
四
月
十
五
號
在
廣
怡
興
當
衆
交*

淸
楚
偷
廣
怡
興
前
日
所
欠
到•唐
番
大
小
數
目
襟
情
未
清
离

.•.* *
 

期
到
來
廣
怡
興
取
妥
如
屆
期
不
到
是
爲
自
燃
自
长
家
汇
祇
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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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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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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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致
公
總
堂
通
吿" 

爲
通
吿
事
案
據
安
且
由
省
都
城
分
堂
倡
議
噓
衛
章
程
事
屬
可
行 

龍
經
兩
總
堂
籌
捐
員
許
可
自
當
照
准
刻
日
推
行
以
期
實
事
求
是 

一
本
總
堂
並
加
委
譚
義
先
生
主
持
坎
東
會
員
加
盟
事
爲
此
特
行
通 

一
吿
安
省
洪
門
昆
仲
週
知
譚
義
先
生
鷹
到
各
埠
妥
爲
接
洽
照
章
辦 

理
至
爲
切
切

▲
幷
將
安
且
由
省
都
朗
度
埠
致
公
堂
聯
絡
保
護
章
程
弁
言

列
後

時
至
今
日
：
風
雲
變
幻
：
禍
患
卒
乘
：
我
安
且
由
省
，、维
方
遼 

濶
、、一于足散居、、保
護
實
未
週
到
、、雖
金
門
域
多
利
鳩
蟻
堂" 

徵
収
常
年
經
費
，、倡
言
保
護
、、仍
恐
鞭
長
莫
及
：
難
以
兼
顧" 

爰
是
我
安
且
由
省
：
都
城
分
堂
：
倡
議
聯
絡
保
證
、、曾
經
金
門 

伍
梓
南
、、黃
石
公
、，域
禅
林
立
条
、、三
君
許
可
：
按
照
金
門
域 

埠
兩
総
堂
條
例
外
：
加
収
經
費 
一 元
：
經
於
舊
歲
十
月
十
號
、、 

開
全
太
曹
議
：
衆
皆
贊
成
：
即
附
表
决
、、任
命
譚
義
先
生" 

爲
安
且
由
省
各
埠
彎
查
註
册
徵
収
人
員
：
到
日
仙
各
埠
洪
門
人 

等
、、勉
靈
義
務
：
特
此
先
行
通
吿
：
並
番
轉
知
、、此
佈
： 

▲
(

一) 
凡
安
且
由
省
洪
門
人
士
實
行
瓦
相
提
携
聯
絡
保
護
爲 

，

主

旨

l

▲
(

一) 
凡
安
且
由
省
洪
門
人
士
每
人
額
收
常
年
經
費
二
員
金 

国
域
毋
兩
總
堂
經.•在
內
發
給
註
册
収
條
爲
據 

▲
(

一) 
凡
安
且
由
省
洪
門
人
士
無
論
遠
邇
被
人
侮
辱"
經
函 

電
報
吿
即
委
交
涉
'1 料
理
至
膳
費
車
費
住
宿
費
歸
遇 

事
人
支
理
若
不
水
多
寡
祇
準
領
受
不
許
索
取 

▲
(

一) 
凡
安
且
由
省
洪
門
人
士
本
堂
議
定
每
年
行
政
費
用
須 

要
遵
章
缴
納
如
倉
恃
頑
不
遵
遇
有
大
小
案
件
槪
不
管

理
幷
不
能
享
受
本
堂
一 
切
權
利

▲
另
附

自
8

國
六
年
倡
建̂
一̂

城
叁
祖
先
烈
祠
久
矣
成
議
在
案
準
於 

是
年
亠
八
月
一
號
在
金
門
開
第
二
次
懇
親
大
會
選
舉
辦 

事
人
員
囘
國
開
辦
凡
我
洪12

人
士
毎
人
額
捐
三
元
前 

經
李
雲
漢
張
锡
敦
二
君
週
遊
各
埠
募
捐
歎
項
其
中
己 

捐
者
固
多
未
捐
者
亦
復
不
少
今
再
委
譚
義
先
生
爲
動 

捐
員
屆
時
務
望
踴
躍
輸
將
勉
盡
義
務
是
爲
至
要 

一
民
國
羣 
三
月
廿
四
日 

駐
城
埠
坎
拿
大
致
公
电
堂
特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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鬻
身
爲
人
妾
媵
如
3

此
二
千
元 

00 

留
爲
我
母
及
兩
弟
菽
水
青
火
之
資
：願 

我
母
勿
以
我
爲
念 
且
勿
以
人
覓
我

00 

兒
誓
死
不
歸 
甘
爲
下
賤
矣 
(
未
完) 

lŝ
/>s$sss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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禪
室
。。以
廣
寺
基
。茅
房
僧
不
可..爭 

之
數
月
不
能
决
。
謝
平
日
固
好
事.：聞 

之
。。乃
立
造
茅
廖
僧
。
許
以
排
難
解
紛 

自
任
。
茅
房
僧
許
之(
謝
遂
詣
。
持
處 

大
国
。。0
持
属
色
拒
之
。。謝
不
得
當
而 

去
。。翌
日
復
往
二
閥
於
殿
上
。.。
一 8. 

挽
謝
袖
。
謂
之
日
。居
士
勿
怒
。。此
間 

係
諷
經
體
佛
之
所
。，不
可
擾
亂
也
彳
謝 

以
爲
僧
將
毆
己
。"
怒
甚
。
目
眦
欲
裂
一
广 

大
聲
日
。。汝
敢
毆
我
乎
。
僧
未
答
。。而 

謝
巳
舉
手
揮
之
。。僧
立
扑
。。
一
僧
繼
至 

一
謝
又
扑
之
。C

扑
者
凡
五
人
。。己
而
W•僧 

一
自
殿
後
出
。
徐
以
一
手
加
謝
肩
上
。•
謝 

覺
重
不
可
耐
。
肩
臂
欲
折)
極
力
札
鮮 

脫
。，而
力
不
能
支
。
頹
然
遂
倒;
。諸
僧 

爭
毆
之
一
謝
猶
能
以
兩
手
捧
頭&
兩
肘 

堅
護
腰
脅
。
疾
聲
呼
救
。、諸
僧
釋
之
而 

去
，0

謝
未
受
巨
創
。。窿
訟
之
於
陽
湖
令 

處
、令
固
强
項
。。且
不
信
佛
6

得
謝
禀 

、乃
大
怒
。嚴
拘
之
寺
僧
大
窘
。
乃
懇 

邑
紳
爲
緩
頰
一
令
不
聽
一
追
之
益
急" 

罰
爰
〔旁
金
〕數
千.
。其
事
乃
已"
。

•
。
代
拄

S

I
81 孝
女
佩
衡
傳
四
績 

飯
熱
一 
氣
蓬
蓬
奪
整
蓋
麻
上
昇 
幾
及 

国|
矮
蓮
之
頂
n

太
官
誦
左
傳
T
 餘
行
，
業 

一
三.已
爛
熟
，腹
中
正
能"
:
聞
飯
香
9

雀

筆
•.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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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))?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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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天
保

88

來
厨
次
2

强
母
鑫
飯
一"
母
日:
兒
無 

讓
 
尊
方
外
出
未
歸
。
且
稍
待
三
正 

語
，時0

聞
推
門
聲
二
未
幾
二
復
聞
囲
戶

、
•

謝
天
保
。.，常
州
人
。
幼
習
拳
技 
亘
二
年 

技
大
進:
能
敵
十
餘
人
。。顧
性
至
落
拓 

8
不
事
牛
產

C

定
日
以
貧
。。常
州
東
門 

外
工
育
天
霄
寺
者
。
有
田
百
餘
頃
。，素 

.有
富
厚
之
目
二
寺
僧
一
白
餘
人
。C

而
別
爲 

酒
派
。二
派
日
0

持
一
派r

全
寺
財
產
心 

均
聽
此
派
之
支
配
一
。
一 派
日
茅
房
派
。 

雖
不
理
寺
事
。而
行
輩
極
尊
：蓋.、甯 

寺
開
創
者
某
僧
之
弟
子
Q

。代
代
相
傳 

00 

而
成
此
賣
派
者
也.、茅
房
派
之
僧
N

2

I

疊
母
日
。。爾
姊
歸
矣
？

汝
即
櫃
中
取 

一
纏 
俾
予
裝
飯
。太
官
囘
身
取
澤
海 

置
手
占
 
令
以
背
抵
壁 
*

幀 

蒙
 
乃
開
签
盛
之
、太
手
兩
短
疾
 

^
—̂
—0.110 

語
扌
無
人
作
答
，，太
官
又
年
日

8  

姊
来
歸
耶
。..然
則
偸
兒
入
我
备-矣
，母 

亦
抱
兒
出-一 訝
日
Q 

若
姊
未
歸
耶
X

因 

舉
目
四
囑 
。見
案
上
一
舶
裹
一
謂
太
官
硬 

饗$
懲#

當
日
否  
 

-,X我
入
時
未
見
黄
裹
一 
來
自
何 

?

母
乃
啓
裹 
或
中
有
百
元
之
鈔
票

爨
鬢 

震
邈 

鑾

亦
自
有 
產
。
不
上
殿
。
不
誦
經"
且

不
甚
受
0

持
之
約
束 
拄
持
患
之

C

乃

議
欲
歸
併
茅
房
派)
給
以
養
瞻
之
貲 

一
而
令
了
他
徙
。
並
将
毀
去
茅
屬
，
另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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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十
年
之
粵 
已
演
復
辟
怪
劇 
一 次

4
薪
聞
帝
第
十
六
卷

一 
中
華
民
國
十
年

"
天
氣
潮
濕 
則
殼
現
出
小
紅
點
。   

9| 

氣
加
增 
則
全
殼
變
爲
紅
色
一
下
雨
時 

00 
殻
紅
不
退
一
及
晴
乃
復
原
色
。 

馨
香
鼎
祝
冨
豪
答

今
嗟
復
辟
猶
蠢
動
兮 
吾
豈
遽
卸
其
御 

肩 
兹
當
十
載
之
共
和
兮 
猶
見
遍
勲 

之
腥
超 
囘
顧
茫
茫
之
大
陸
兮 
陰
霾 

四
伏
而
持
錢 
恢
復
太
同
報
之
名
善
兮 

旋
縛
秦
鏡
而
高
懸 
一 
歟
風
行
之
星 

布
兮 
務
使
妖
魔
而
潛
形 
誅
奸
働
强 

而
不
畏
兮 
須
作
疾
雷
而
矗
天 
易
我 

黨
報
之
奮
瞅
兮 
監
督
政
府
以
向
前 

三
鞠
躬
而
來
致
頰
兮 
願
我
黨
人
而
勉

00 
謠
傳
復
辟
者
二
次
。。時
即
去
年
十
月

各
誼
電
祝
天
同
報 

無
何
故
曰
之
山
河
光
復.，大
同
之

B- 

報
變
名
S

未
免
舍
本
而
求
末
矣c

今 

我
總
堂
諸
公:
沿
流
溯
源
、
不
忘
根 

奉
、
懐
復
大
同
報
名
義
X

紀
念
前
修 

。。本
總
分
堂
仝
人
額
手
稱
慶
二
謹
綴 

蕪
詞
以
就
之
一 

詞
日 

溯
貴
報
之
出
世
兮 
自
壬
寅
歲
以
降 

囘
憶
前
塵
之
創
始
兮 
取
義
大
同
之
嘉
一 

名 
流
光
冉
冉
其
不
淹
兮 
春
與
秋
其
一 

廿
稱 
不
撫
今
而
追
昔
兮 
何
心
改
乎 

此
度
也 
惟
曩
時
黨
人
之
不
亮
兮 
募 

變
大
同
之
名
稱 
却
失
本
來
之
面
目
兮 

自
爼
醯
革
命
之
先
聲 
彼
前
滿
虜
之 

專
横
兮
，莫
不
聞
風
而
震
驚 
皆
藉
筆

閉
之
政
局
？
忽
又
有
第
三
次
畲
復 

豊
傳
言 
間!

內一,
且
徹
電
訊
而 

傳
達
來
海
外
矣
，。夫
張
作
霖
年
來
之
暴 

戻
恣
辱
及
i

的
所
在
、
固!

司一 

野
之
心
一
踹
人
皆
見.
。令
益
以
張.瓣 

羊
之
太
出
風
頤
入
相
得»
 彰 
鈴
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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